附件           
2025年度福建省水利工程乙级质量检测单位“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结果及整改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资质情况
	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处理依据
	整改情况

	1
	福建安源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混凝土类、金属结构类
	

1.金属结构类符合要求的人员少于10人。
2.企业相关信息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上备案不够完整。
3.未按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职责。
4.编号为A11430CSK-IA/20HE b012318的RB-2/20型超声波探伤仪校验试块未校准或检定。
5.仪器设备未按规范进行确认。
	


人员限期整改三个月，其他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 水利部关于发布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等级标准的公告》（水利部公告2018年第3号)附件。
2. 《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通知》（水建设〔2024〕201号）第七条、第八条。
3.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39号令第101号修订版。
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三条、第十五条。
	按期整改完成

	2
	福建陆江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混凝土类、岩土类
	


1.混凝土类检测报告未按年度统一编号。
2.未按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职责。
3.岩土类编号为WTTWL202507002的击实试验记录检测人员仅为1名。
4.岩土类检测报告未按年度统一编号。
	

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九条。
2.《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39号令第101号修订版。
3.《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五条。
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九条。

	按期整改完成

	3
	宁德市昌泰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混凝土类、岩土类
	
1.公司地址搬迁，未做变更手续。
2.未按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职责。
3.2025年人员培训年度初步计划表未见标准规范培训内容。
4.未对国家市场局第101号修订版文件宣贯、培训学习。
5.实验室2025年度质量控制计划的检测项目，未涵盖岩土类资质参数。
6.JN023水泥净浆量水器未维护保养。
7.集料检测用10L、20L容积升底板厚度小于5mm，不符合规范要求。
8.渗透仪、粗粒土垂直渗透变形仪、应变控制室直剪仪等仪器设备未检定或校准。
	




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条。
2.《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4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公布，根据2025年3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修订）第六条。
3.“水利部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8号附件2。
4.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机构质认定评审准则》 2023年第21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按期整改完成

	4
	福建海丝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混凝土类、岩土类
	
1.未按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职责。
2.未对国家市场局第101号修订版文件宣贯、培训学习。
3.实验室2025年人员培训年度初步计划及检测监督计划，未见岩土类检测项目/参数标准等内容。
4.未独立配置集料检测用10L、20L容积升。
5.坚固性三角网篮150mm锈蚀未更新。
6.渗透临界坡降的垂直渗透变形仪放在室外，难以满试验用水的温度不低于室温的要求。
7.土工膜厚度测定用的土工布厚度仪校准结果未按规定确认最小分度值是否满足0.001mm的要求。
	

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2021年4月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公布，根据2025年3月18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1号修订）第六条。
2.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机构质认定评审准则》 2023年第21号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3.“水利部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8号附件2。
　

	按期整改完成

	5
	福建东鑫检测工程有限公司
	混凝土类、岩土类
	
1.粗粒土垂直渗透变形仪检测操作未编制作业指导书。
2.水泥检测室同时设置了水泥留样室（未按照功能有效分区）。
3.混凝土检测室、集料检测室设备摆放混乱不便于操作。
4.水泥细度检测用两套0.045um负压筛其中一个无管理标识，另一个破损未标识或更新；外加剂细度检测用0.080um负压筛未清洁保养；凝结时间检测用基准水泥（出厂日期2025-8-7）无管理标识。

	

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市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机构质认定评审准则》 2023年第21号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2.“水利部关于水利工程甲级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第18号附件2。

	按期整改完成

	6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金属结构类
	
1.技术负责人未办理变更手续。
2.超声波测厚仪（管理编号：GXA0039）校准结果未按规范确认。
3.全站仪（管理编号：JDA0399）检定证书已过期。
4.技术文件查新、评审记录表（2025年9月27日）中SL 105-2012、SL 582-2007标准已过期。
5.报告编号GJ2023WJK01299腐蚀检测记录无原始厚度记录，仅有平均值。

	

限期整改一个月。整改不到位或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实施处理。
	

1.《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36号）第十条。
[bookmark: _GoBack]2.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公告（2023年第21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一）和（七）款。

	按期整改完成



